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邵奕兴先生、张新哲先生、李平坤先生、杜志喜

先生、孙静女士、周颖女士的个人简历及任职资格、专业能力、

从业经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上述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述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上

述人员的任职经历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的要求。公司

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聘任邵奕兴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张新哲先生、李平坤先生、杜志喜先生、孙静女士为公司副

总经理，周颖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孙静女士的个人简历及任职资格、专业能力、从

业经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孙静女士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述规定禁止任

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孙静女

士的任职经历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的要求。公司董事

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聘任孙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关于公司向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2018

年度授信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对《关于向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2018年度授信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对

本次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四、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对《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的审议

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调



整制定的独立董事津贴方案依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行业及地

区的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强化独

立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我们同意公司独立

董事津贴标准，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对《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审

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一家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的专业

审计机构，自 2017 年受聘为公司审计机构以来，遵照独立、客

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为公司提供了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能够

满足公司 2018 年度审计工作要求。我们同意聘请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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